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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见书

i

释义

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

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发行人、市政府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

区财政局 指 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

本项目/募投项目 指

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安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

建设项目，具体包括 11 个子项目：（1）中心区 N28 区

城市支路新建工程；（2）中心区银晖路（兴华一路－甲

岸路段）新建工程；（3）新湖中学立体过街设施工程；

（4）宝安中心区海泯路（新安一路-湖滨西路）新建工

程；（5）宝安中心区兰滨路（罗田路—兰安街）新建工

程；（6）宝安中心区滨港四路（兰安街—海秀路）建设

工程；（7）宝安中心区香湾一路（滨港四路—滨港二路）

新建工程；（8）宝安中心区兴福路（海澜路—海天路）

新建工程；（9）宝安中心区兴滨路（兴民路—甲岸路）

新建工程；（10）宝安中心区兴民路（海天路－海澜路）

新建工程；（11）新安街道电缆沟建设五期工程。

本所 指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新世纪评级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

中天正和 指 中天正和会计师事务所（广东）有限公司

本期债券 指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期）

《资金平衡方案》 指
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期）—新安重点

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续发）资金平衡方案》

《实施方案》 指
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期）—新安重点

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续发）实施方案》

《财务评估报告》 指

《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期）—深圳市宝

安区 2024 年新安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

（续发）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

《预算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

国函〔1988〕121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的批复》

国发〔2014〕43 号文 指 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

财预〔2015〕225 号文 指 《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

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 指
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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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

财库〔2018〕72 号文 指 《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

财预〔2018〕209 号文 指
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

厅字〔2019〕33 号文 指
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做好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〉的通知》

财库〔2020〕36 号 指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

财库〔2020〕43 号文 指 《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21〕61 号 指 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

元 指 人民币/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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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

关于 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六十一

期）

—深圳市宝安区 2024 年新安重点产业园区

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续发）

之

法律意见书

（2025）广和专字第 0528 号

深圳市宝安区财政局：

根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与深圳

市宝安区财政局签订的《专项法律顾问协议》之约定，本所

指派陈秀盈律师、杜珊律师对本次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重要提示及声明

1.本所律师依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发〔2014〕43号文、财

预〔2015〕225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155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

89号文、财库〔2018〕72号文、厅字〔2019〕33号文等法律、

法规、部门规章、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政策文件，根据本法律

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，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

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2.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

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

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，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

时所应适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分考

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、确认；本所律师已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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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对本次发

行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。

3.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发

行人、实施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向本所律师

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材料；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

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发

行人、实施主体、项目中介机构及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

文件作判断。本所谨假设发行人、实施主体及项目中介机构

已向本所全面、客观地介绍事实情况，并向本所提供为出具

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

言，且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均为真实的、完整的、准确的，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；其中提供的材

料为副本材料或复印件的，其正本与副本、原件与复印件一

致，所有文件上的签字、签章和图章均真实。本所同意将法

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，随同其他材料

一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4.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

委托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，并在本次发

行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，保证出具的法律意

见书独立客观。

5.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

行核查，不对有关信用评级、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收益和

融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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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意见书中涉及信用评级、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、收益和融

资平衡方案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、实施方案等内容时，均为严

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

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6.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

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

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

次发行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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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发行

（一）本次发行的概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期债券发行的主体为深圳市人民

政府，发行金额为 400 万元，募集资金拟用于深圳市宝安区

2024 年新安重点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续发），

本项目包括 11 个子项目，分别为：

序号 子项目名称

1 中心区 N28 区城市支路新建工程

2 中心区银晖路（兴华一路－甲岸路段）新建工程

3 新湖中学立体过街设施工程

4 宝安中心区海泯路（新安一路-湖滨西路）新建工程

5 宝安中心区兰滨路（罗田路—兰安街）新建工程

6 宝安中心区滨港四路（兰安街—海秀路）建设工程

7 宝安中心区香湾一路（滨港四路—滨港二路）新建工程

8 宝安中心区兴福路（海澜路—海天路）新建工程

9 宝安中心区兴滨路（兴民路—甲岸路）新建工程

10 宝安中心区兴民路（海天路－海澜路）新建工程

11 新安街道电缆沟建设五期工程

根据《预算法》、国函〔1988〕121 号文、财预〔2017〕

89 号文、财预〔2016〕155 号文、财库〔2020〕43 号文相关

规定，发行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

主体资格。

（二）本次发行的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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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材料，深圳市财政局下达宝安区

2025 年第二批新增债务限额为 21.5 亿元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

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；（2）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

局下达的宝安区 2025 年第二批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范围

内。

二、项目主体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深圳市

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。

根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（ht

tps：//www.cods.org.cn）及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之

新安街道办机构概况之公示信息，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

事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11440306MB2C423287，机构类型为

机关，机构地址为宝安区宝城 29 区宝民一路 202—8 号。

（二）主体资格

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之宝安

区新安街道办事处机构概况（https：//www.baoan.gov），

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责包括“（十）负责

劳动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；负责法律法规规定的消防工

作；做好“三防”和抗灾救灾工作；做好应急指挥、协调和

演练，处置辖区应急突发事件；（十一）参与城市建设、更

新改造；实施土地整备工作；指导辖区物业行业管理工作”

以及“（十七）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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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（1）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

道办是依法有效存续的机关法人；（2）实施主体具备实施

对应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三、本次发行对应的募投项目

（一）中心区 N28 区城市支路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为新建三条城市支路，

总长约 832.2 米，其中：兰安街起点接 110 千伏裕华变电站，

终点接金科路，全长约 237.6 米；兰宝街起点接江湾大道，

终点接金科路，全长约为 336.6 米；滨港三路起点接罗田路，

终点接兰安路，全长约 258.0 米。道路红线宽度均为 15 米，

车道宽 7.5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计速度 20 千米/小时。采用

沥青混凝土路面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道、

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

其他工程、施工期交通疏解）、给排水工程（给水、雨水、

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电力、通信）、燃气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/资料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/编号

1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中心区 N28

区城市支路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可 研

〔2020〕75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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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中心区 N28

区城市支路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

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21〕26 号

3
《中心区N28区城市支路新建工程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备案回执》
深圳市宝安区水务局

深宝水水保备

〔2021〕54 号

4
《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环境保

护和水务局

深 宝 环 水 批

〔2016〕600675

号

5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 字 第

44030620190001

7 号

用 字 第

44030620190001

8 号

用 字 第

44030620190001

9 号

6 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 政 字

BA-2021-0040号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 政 字

BA-2021-0042号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 政 字

BA-2021-0043号

（二）中心区银晖路（兴华一路—甲岸路段）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设计范围为兴华一路

—甲岸路段，长 352 米，红线宽 22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道路

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道路土石方工程、机

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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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程、其他、施工期交通疏解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工

程、雨水工程、污水工程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工程、电信

工程）、燃气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关于下达中心区银晖路（兴华一路—

甲岸路段）新建工程、碧海悦和路（新

湖路—a6号路段）新建工程等两个2016

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通知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政 投

〔2016〕209 号

2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中心区银

晖路（兴华一路—甲岸路段）新建工程

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19〕185 号

3 《深圳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 地 划 拨 字

〔2022〕1229 号

4 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

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

深规土选

BA-2018-0199号

5 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

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

深规土许市政字

BA-2018-0083号

6 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政字

BA-2023-0045号

（三）新湖中学立体过街设施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位于新安街道宝源南

路，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，拟建天桥采用 3 跨跨越宝源南

路，桥下最大净空 5.O 米，跨径组合为 14.5 米+33 米+14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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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=62 米，桥长 69 米，全宽 6.8 米；梯道总长 136.4 米，净

宽 5.4 米—8.5 米。主桥采用闭合焊接连续钢箱梁，桥梁和

梯道分别设置雨棚，两侧设置栏杆及花槽带。主桥面积

469.20 平方米，梯道面积 948 平方米，合计面积 1417.20 平

方米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人行天桥新建工程和管线迁改工程，

其中新建工程包含桥梁工程、电力工程及施工期交通疏解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下达区中心区规划建设办 2011

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通知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政 投

〔2011〕95 号

2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新湖中学

立体过街设施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19〕210 号

3 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 政 字

BA-2020-0076号

4 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证书序列号：

2021-0566

（四）宝安中心区海泯路（新安一路—湖滨西路）新建

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为海泯路起点接新安

一路，终点接湖滨西路，全长 444 米，道路规划红线宽 22

米，双向 4 车道，设计车速 30 千米/小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

次干路。主要包括新建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，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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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交通安全设施、市政配套设施（给排水、缆线型管廊及通

信管、多功能智能杆、燃气、海绵城市等）等。

工程内容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道、

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软基处理工程、

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交通监控设施工程、其他工程等）、桥

梁工程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水工程）、电气工

程（含缆线型管廊工程）、燃气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/资料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/编号

7
《关于下达圣尚路等四十一个 2013 年

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通知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政 投

〔2013〕11 号

8

《关于中心区海泯路（新安一路—湖滨

西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可 研

〔2022〕32 号

9

《关于宝安中心区海泯路（新安一路—

湖滨西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

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22〕72 号

10 《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 字 第

44030620220007

5 号

（五）宝安中心区兰滨路（罗田路—兰安街）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大致呈南北走向，设

计起点为北起现状罗田路，终点为南至规划道路兰安街；本

项目依次与现状罗田路、规划兰宝街、规划兰安街平面相交，

与规划兰宝街、规划兰安街交叉口均为预留口，其规划预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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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叉口不在本项目工程范围；道路长约 171.498 米

（K0+011.50—K0+096 及 K0+146—K0+232.998），红线宽度

15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计时速 20 千米/小时，道路等级为城

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道路土石方工程、机

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

施工程，其他工程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工程、雨水工程、

污水工程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工程、通信工程）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国际

会展中心快速智慧公交接驳工程等 38

个项目 2019 年政府投资项目首次前期

计划的通知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政 投

〔2019〕23 号

2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心

区兰滨路（罗田路—兰安街）新建工程

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20〕268 号

3 《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 字 第

44030620200008

6 号

4 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 政 字

BA-2021-0034号

（六）宝安中心区滨港四路（兰安街—海秀路）新建工

程

1.项目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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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位于宝安中心区，大

致呈东西走向，西起规划兰安街，东至现状海秀路，道路全

长约 253 米，红线宽 15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计行车速度为

20 千米/小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、人行道、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

设施工程、交通监控设施及其他工程等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

给水、雨水、污水工程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、通信）及燃

气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国际

会展中心快速智慧公交接驳工程等 38

个项目 2019 年政府投资项目首次前期

计划的通知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发改政投

〔2019〕23 号

2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心

区滨港四路（兰安街—海秀路）建设工

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0〕265 号

3 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政字

BA-2021-0028号

4 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00008

4 号

（七）宝安中心区香湾一路（滨港四路—滨港二路）新

建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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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位于宝安中心区，大

致呈南北走向，北起滨港四路，南至滨港二路，道路全长约

266 米，红线宽 18 米，双向两车道，设计行车速度为 20 千

米/小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道路附属构筑工程、软基处理工

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及其他工程等）、桥涵工程、给排水

工程（含给水、雨水、污水工程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、通

信）、燃气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国际

会展中心快速智慧公交接驳工程等 38

个项目 2019 年政府投资项目首次前期

计划的通知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发改政投

〔2019〕23 号

2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心

区香湾一路（滨港四路—滨港二路）新

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发改概算

〔2020〕266 号

3 《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字第

44030620200008

3 号

4 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政字

BA-2021-0048号

（八）宝安中心区兴福路（海澜路—海天路）新建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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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南起规划海澜路，北

至现状海天路，道路全长 192.657 米，红线宽 15 米，双向

两车道，设计速度 20 千米/小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含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

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

程、其他工程、交通工程疏解等）、给排水工程（含给水、

雨水、污水）、电气工程（含电力、通信）、燃气工程及海

绵城市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心

区兴福路（海澜路—海天路）新建工程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2〕185 号

2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心

区兴福路（海澜路—海天路）新建工程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可 研

〔2023〕143 号

3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宝安中心

区兴福路（海澜路—海天路）新建工程

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23〕202 号

（九）宝安中心区兴滨路（兴民路—甲岸路）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南起规划兴民路，北

至现状甲岸路，道路全长 204.763 米，红线宽 12 米，双向

两车道，设计速度 20 千米/小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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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内容主要包括：对现状水泥混凝土路面进行拆除，新建机

动车道，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，完善交通安全设施及市政配

套设施（给水、雨水、污水、电力、通信、多功能智能杆等）。

工程内容主要包括：道路工程（土石方工程、机动车道、

慢行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工程、交通疏解工程、

其他工程）、给排水工程（给水工程、雨水工程、污水工程）、

电气工程（电力工程、通信工程）、海绵城市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7
《关于宝安中心区兴滨路（兴民路—甲

岸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发改建议书

〔2022〕184 号

8

《关于宝安中心区兴滨路（兴民路—甲

岸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可 研

〔2023〕259 号

9
《关于宝安中心区兴滨路（兴民路—甲

岸路）新建工程项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23〕277 号

10 《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用 字 第

44030620230009

6 号

11 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建 字 第

4403062024GG00

74413 号

（十）宝安中心区兴民路（海天路—海澜路）新建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南起规划海澜路，北

至海天路。道路全长 235.353 米，红线宽 22 米，双向四车

道，设计速度 20 千米/小时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，建设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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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主要包括：新建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交通安

全设施、交通监控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（给排水、电缆沟、

通信、多功能智能杆及燃气、海绵城市等），以及其他工程

（现状旧路和现状围墙的拆除与恢复等）。

工程主要内容包括：道路工程（道路土石方工程、机动

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软基处理工程、交通安全设施

工程、交通监控设施工程、其他工程、交通疏解工程）、给

排水工程（给水工程、雨水工程、污水工程）、电气工程（电

力工程、通信工程）、燃气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5

《关于宝安中心区兴民路（海天路—海

澜路）新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

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（宝发改可研

〔2024〕208 号）

6
《关于新湖中学立体过街设施工程项

目总概算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 发 改 概 算

〔2019〕210 号

7 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深规划资源建许

市 政 字

BA-2020-0076号

8 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
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宝安管理局

证书序列号：

2021-0566

（十一）新安街道电缆沟建设五期工程

1.项目概述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该募投子项目位于新安街道南片区，

属于现状规划道路，西起宝安大道，东至 107 国道，全长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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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5 米，双向两车道。募投子项目在开屏路南侧人行道下新

建 16ϕ150 电缆排管约 780 米，道路破复面积约 1442 平方米。

工程内容包括：道路破复工程、电力工程、交通疏解工程等。

2.项目已取得的批复

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如下：

序号 批复名称 发文主体 文号

1
《关于下达电缆沟建设五期工程分

项计划的通知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发改政投〔2016〕

180 号

2

《市规划国土委宝安管理局关于新

安街道电缆沟建设五期工程—开屏

路（107 国道至宝安大道）的建设工

程方案设计核查（市政类）事宜的复

函》

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

源委员会宝安管理局

深规土宝函〔2017〕

1646 号

3

《宝安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新安街

道电缆沟建设五期工程项目总概算

的批复》

深圳市宝安区发展和

改革局

宝发改概算〔2021〕

19 号

四、募投项目资金筹措方案及预期收益来源

（一）资金筹措方案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项目开发建设总成本为 27,589

万元，建设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和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筹集的

资金，因涉及债券发行费用及利息等纳入成本，项目开发建

设总投资调整为 27,886 万元，其中财政资金投入 23,786万

元，占总投资比例 85.30%，本项目已通过发行“2024 年深圳

市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三期）”募集资金 2,700 万元，期限

20 年，主要用于新安重点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

11 个子项目，根据《2024 年 8 月 28 日深圳市政府债券发行

结果公告》明确，债券票面利率为 2.37%；于 2025 年 5 月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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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“2025 年深圳市政府专项债券（第二十一期）”募集资

金 1,000 万元，期限 20 年，主要用于新安重点产业园配套

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 5 个子项目，根据《2025 年 5 月 12 日

深圳市政府债券发行结果公告》，债券票面利率为 2.07%，

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，自发行债券第 11 年起每年偿还本金

10%。本次债券拟募集资金 400 万元，期限 20 年，主要用于

新安重点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债券利率按 2.26%

测算，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，自发行债券第 11 年起每年偿

还本金 10%。

（二）预期收益来源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，本次募投项目安排项目相关的位于

新安街道中心区 14-16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、项

目周边的宝安公园西门停车场停车费收入、通信管道租金收

入以及财政补贴收入作为还款来源。

（三）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：“本项目预计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

可达到 1.35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.26，债券本息

资金覆盖倍数可达到 1.20 倍”。此外，“在项目运营收入

或债券发行利率单独在±15%范围内变动的情况下，项目本

息资金覆盖率、本息资金覆盖倍数仍然大于 1，即项目收益

仍然可以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，因而项目具备一定的抗风

险能力”。

根据《财务评估报告》：“项目债券本金资金覆盖率为

1.35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为 1.26，债券本息资金覆盖倍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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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1.20，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还本付息资金充足，偿债能力较

强”以及“对项目现金流状况进行压力测试，各风险因素单

独变动±15%的情况下测算结果显示专项债券存续期债券本

息及本金覆盖率和覆盖倍数均>1，还本付息资金具有基本的

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”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实施方案》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，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期专项债券满足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的要求，符合财预〔2017〕89 号文的规定。

五、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

（一）评级报告

新世纪评级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评级报告》，本次发行

的债券信用级别为 AAA 级。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https://www.gsxt.g

ov.cn）关于新世纪评级的公示信息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网站公示信息（截至 2025 年 9 月 29 日最后查询日），

新世纪评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0132206721U）于

2007 年 9 月 30 日获得证监会《关于核准上海新世纪资信评

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的批复》

（证监机构字〔2007〕250 号），取得从事证券市场资信评

级业务资质。

综上，新世纪评级为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法

人，具有从事证券资信评级业务资质，具备为本期债券信用

评级出具评级报告的资格。

（二）法律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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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是经广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

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号为：31440000G3478214XU）且年度考核合格。本

所指派的陈秀盈律师、杜珊律师均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

师执业证》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律所以及签字律师具备相

关从业资格。

（三）财务评估报告

中天正和就本次发行出具了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》。《财

务评估咨询报告》未注意到本项目资金出现不能满足还本付

息要求的情况。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关于中天正和的公示

信息，中天正和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管理局核发

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30000216529413X），

以及根据深圳市财政局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核发的《会计师

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》（执业证书编号：47470448）。中天

正和为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会计师

事务所。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

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律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

业资质。

六、项目风险提示

（一）项目建设风险

建设相关风险主要包括自然风险、技术风险及社会稳定

风险。其中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项目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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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过程造成的影响，包括火灾、风暴等，技术风险是指由于

科学技术的进步、技术结构及相关变量的变动给项目可能带

来的损失，包括建筑施工技术和工艺革新的风险，建筑设计

变动或计算失误的风险等，社会稳定风险主要指的是由于人

文社会环境因素的变化对项目的影响，包括城市规划风险、

区域发展风险及公众干预风险等。

（二）项目收益相关风险

收益相关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及财务风险。其中政策风险

指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，如果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政

策进行调整，可能导致后续债券发行难以实现，进而影响项

目建设；财务风险为国土收入未能如期出让而产生的当期偿

还债务本息的压力。

（三）自然风险

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公共配套建

筑的建设过程和经营造成的影响，以及对其他建筑物产生的

直接破坏，从而对经营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。自然风险因素

主要包括火灾风险、洪水风险等。

（四）利率波动风险

在本期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

变化，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

波动，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，进

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。

（五）流动性风险

本期专项债券发行后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、上海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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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流通，银行间债券市

场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资金的供需

状况及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变化可能影响本期专项债券的流

动性，在转让时存在无法找到交易对象而存在一定的流动性

风险。

七、总体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.发行人具备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主体资格。

2.本次发行的额度在市财政局下达的 2025 年第二批新

增债务限额范围内。

3.本次发行募投项目的项目单位是深圳市宝安区新安

街道办，前述项目单位具备实施对应的募投项目的主体资格。

4.本次发行的募投项目已取得立项等相关批复。

5.《实施方案》对本次债券发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，

论证了项目合规性、筹资可行性、需求合理性、风险可控性

及绩效目标合理性等内容，符合财预〔2021〕61 号文规定。

6.为本次发行提供信用评级服务、评估咨询服务、法律

顾问服务的专业机构均具备相关从业资质。

7.本次发行的风险因素包含项目建设管理风险、项目收

益相关风险、自然风险、利率波动风险等。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；本法

律意见书一式三份，本所留存一份，其余两份供发行人为本

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。

（正文完，下转签字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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